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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第一师阿拉尔市团镇公办幼儿园普惠性
托育服务保育费成本调查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5〕4号）等文件规定，第一师阿拉尔市发改委联合教育局、卫健委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对第一师阿拉尔市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托育服务保育费再次进行了成本调查。
一、成本调查项目
第一师阿拉尔市团镇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托育服务保育费成本
二、成本调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2号）；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7号令）；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
（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5〕4号）；
（五）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卫健委制定的关于《第一师阿拉尔市公立幼儿园托班开展托育服务收费方案（试行）》及其他资料。
三、成本调查程序
（一）初审：对报送的成本资料进行初审，确认资料提供完整，按规定转入具体的审核程序。
（二）审核：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对被调查单位成本费用支出进行审核。
（三）实地调查：对被调查单位的原始凭证进行实地取证、审核。
（四）反馈意见：提出成本调查有关意见。
四、成本调查范围
本次托育服务保育费仅针对团镇公办幼儿园开展普惠性托育服务，故选取师域内半数以上的团镇（乡）幼儿园进行成本调查，包含人口多、面积大、有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区域。
五、幼儿园成本审核情况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健委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发改价格〔2024〕1477号）中“第三条 明确收费标准制定原则。各地制定政府指导价，要履行成本调查等程序，以扣除政府投入、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服务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当地收入水平、市场供求状况、机构性质、服务类型等因素，合理确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的规定，师市团镇幼儿园均由上级资金建设投入运营，故幼儿园开设托班成本主要由人员经费支出、公用支出两部分组成。
六、成本核算公式
每生每月保育费=（人员支出+公用支出）÷12（1年12个月份）÷（计划招收婴幼儿人数）
七、成本调查结论
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5〕4号）中“第三章 收费标准制定 第六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幼儿园和托育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其收费标准由各地（州、市）发展改革、财政、教育、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园（机构）成本、财政投入、群众承受能力和相邻地区价格水平等情况。”的规定，根据公益性、权责发生制、合法性、相关性原则，按照调查情况，细查财务决算报告、实地察看相结合的方法，结合13个团镇保育费测算情况，经核定，团镇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托育服务托育费的成本调查结论如下：
人员支出+公用支出÷12（1年12个月份）÷（计划招收婴幼儿人数）=960元/人/月。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成本调查所依据的资料由师市教育局、卫健委提供。
2.本成本调查报告仅作为师市收费决策基本依据之一，不作他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引用本《成本调查报告》的内容，可能会出现核算概念不同形成的误差，本《成本调查报告》制作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